
～墨雹《
渤海环境保护的问题与对第

一、渤海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

滕祖文

(一)渤海海洋生态环境堪忧

1．酷捕滥采，导致海洋资源衰竭

海洋资源的开发长期以来处于无序、无度、

无偿的状态，因而导致过量开发，甚至掠夺性开

发，严重破坏了渤海海洋资源和渤海的生态环

境。首先是捕捞过度，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早在

1997年10月19日，香港《亚洲周刊》就发表了

题为“垃圾泛滥，渤海告急”的文章，呼吁“30

年前盛产对虾、大黄鱼的渤海，近年污染严重，

鱼类死亡。环渤海区没有统一的治理指挥机构，

渤海正变成大垃圾场，令人忧虑”。2004年6月

5日，((经济参考报》发表了副题为“昔日‘渔’

仓已无鱼可捕”，主题为“中国惟一的内海面临

死亡危机”的文章。2004年6月《工人日报》以

“渤海湾10年后可能变‘死海～为题进行了先

期海洋环境预报。其次是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的无

序、无度。渤海海砂低廉的价格，使得采砂活动

已达到资源掠夺的程度，不仅使美丽的海滩遭到

人为破坏，而且已使部分海岸失去屏障，从而引

发海岸侵蚀，沿海村庄、道路被毁。渤海作为我

国的内海，海洋石油应作为国家战略储备，但涉

海行业部门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无度开采，而远在

南沙群岛海域的海洋石油被邻近国家掠夺式开

采的现实，涉海行业部门却熟视无睹。

2．环境质量持续恶化，人为灾害频繁发生

环渤海地区共有地级城市26座，城市污水

全部进入渤海，沿海有217个排污口，不分昼夜

地向渤海倾泻着污泥浊水。环渤海沿岸分散有大

小港口近百个。黄河、海河、辽河等40余条河流

流入渤海，每年平均径流量约为792亿m3。其中

海河和辽河已经列入国家“十五”期间重点流域

区域(三河三湖)的治理之内，黄河虽未列入重

点治理范围，但情况并不理想。2004年4月20

日，《经济参考报》以“一本触目惊心的黄河污

染账”为题，报道了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20

世纪80年代多了1倍，达44亿m3，污染事件不

断，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五

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2004年4月3

日，《经济参考报》又以“三门峡水库装满‘酱

油一为题报道了“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

为劣五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黄河流域每年因

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15亿至156亿元”。

另外，渤海有100余个海洋石油勘探开采平台，9

万条机动渔船、上万条军、商船舶的海上活动，10

余个长期和临时海洋倾废区的正常倾倒活动和

各种海洋溢油事故的发生都对渤海的环境质量

造成持续破坏。最近几年，渤海赤潮灾害的频繁

发生，沿岸养殖业经济持续下降，部分沿海和河

口地区个别群体的同病发病率偏高等，都是渤海

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带来的后果。

5．注重开发，忽视保护，拯救渤海刻不容缓

长期以来，各涉海行业和部门对渤海采取传

统的开发战略，只注重海洋资源的利用，而忽视

了对海洋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把海洋看成是大自

然赐予的聚宝盆和垃圾场，取资源之时，随意获

取；弃废物之时，任意排放。这种注重开发、忽视

保护的现象，既包括自然人、法人，也包括地方政

府有关涉海开发行业和部门。涉海开发的行业和

专业部门，有的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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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与环境保护弃之一边。环渤海一些企业为

了减少投入，提高利润，把未经处理的污水任意

排放人海；有的为了减少投资，不对开发项目进

行试验和可行性评估，致使项目上马后引发一系

列的环境问题。例如，盲目围海造地造田，盲目

在河口处建闸截流等。1996年，全国人大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杨振怀呼吁“救救渤

海”1 1997年人大代表在全国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提出“渤海治理，刻不容缓”。4 1998年8月24

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邹家华在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指出：“渤海污染日益突出，生态环

境急剧恶化，渔业资源渐趋枯竭，拯救渤海已到

刻不容缓的地步”。

(二)国家缺少对渤海及环渤海地区经济发

展的综合规划和宏观调控

1．渤海的海洋经济发展与环渤海地区经济

发展的综合规划和宏观调控呈二元化矛盾

从总体上讲，渤海的海洋经济发展与环渤海

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和宏观调控呈二元化

状态之中。由于我国目前在整个渤海尚未进行海

域的行政区划，地方政府对海洋行政事务的管

理，没有国家法律的依据，仅仅是依据国务院的

行政授权而从事部分海洋行政事务的管理工作，

因此，地方政府对海洋行政事务的管理，就不能

像属于本行政辖区范围其他事务的管理一样，只

能依据授权进行管理。因而，渤海海洋行政事务

的管理只能由国家直接管理，或国家授权海洋区

域管理机构实施管理。但这种管理是一般仅限于

渤海海洋行政事务，难以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的综合规划和宏观调控实施管理。这种二元化矛

盾的结果是导致渤海海洋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之一。

2．渤海的海洋经济综合规划和宏观调控呈

多元化矛盾

因传统海洋管理认识的缺陷，目前渤海行政

事务的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

不少问题。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意识和职能定

位有待进一步加强，涉海行业部门和产业部门在

自身发展过程中，在各自行业和各自产业行政事

务权力之外，拓展和实施了部分海洋公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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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渤海的海洋行政管理与涉海行业或产业管

理权力混淆在一起。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中

央各涉海行业和产业部门，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地方涉海行业和产业部门，各自为政，多头分

割，无法形成统一的协调事项，难以进行海洋经

济的宏观调控。在海洋经济综合规划上，虽然国

家制定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按国家规划纲要的目的实施

规划管理，各涉海行业和各涉海产业并未视((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为本行业或产业发

展规划的依据，自然是各自为政，呈现多元化状

态。

5．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综合规划和宏观

调控呈多元化矛盾

我国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级调

控主体和利益主体，不仅是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

者，同时又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不

仅担负着改善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的责任，又直

接参与企业经营和各种投融资活动，从而形成了

以地方政府为核心，以其管辖行政区为界限的

“地方经济圈”。行政体制格局加上地方行政主

体利益导向，导致“社会生产”在行政区之间的

布局存在同面竞争、市场分割等严重不合理状

况，资源难以在环渤海经济区内实现优化配置。

这种状况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中，无论在省与

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都缺乏综合规

划和宏观调控的手段，使得环渤海的地区优势难

以充分发挥。例如，港口建设在省际间相互竞争

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例。港口资源是环渤海地区经

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港址的选择、港口建设

的规模是受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等多种因素制约

的，仅是从“行政辖区”的“行政”角度，是难以

达到优化配置的。为解决好这些问题，环渤海三

省一市还自发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

议”，以图解决这些问题，从十余年的运行结果

看，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4．国家宏观发展规划与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呈二元化

我国已经制定十个五年计划，有相当多的五

年计划涉及“沿海发达地区发展战略”，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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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规划(1986--1990年)，将我国陆域经

济发展确定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三大地带发展战略；“十五”期间，国家又提

出了“振兴东北经济”的发展战略；毛泽东同志

谈十大关系中讲的也是沿海地区与内陆的关系

问题；1987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颁

发的《国土规划编制办法》，1987年10月，((全

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试行)》提出的“全国

‘T’字形为主轴线进行重点开发布局，19个综

合开发的重点地区和城市化及城镇格局”的点

轴开发理论等，均未涉及海洋开发的国家发展规

划。我国的“第五地带”或称“超东部地区”，直

到2003年5月9日才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国家海洋局组织

制定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我国渤

海和其他海区海洋经济发展长期游离于国家发

展和规划之外，是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未能健康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渤海的环境管理缺乏基本法律保障，

海洋行政管理主体地位偏低、职能缺位

1．渤海环境管理缺乏基本法律保障

目前，涉海海洋开发和利用的10余个行业

和部门，拥有各个行业和产业部门的法律、法

规、规章、标准和部委以上规范性文件有数百个

之多，仅渔业部门就有近一百个。这些以调整各

自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是各个行业和部门进

行行业部门职能管理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促进

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从本质上

讲，这些法律、法规都是直接围绕本行业、本部

门的经济利益考虑的比较多，以生产管理考虑的

比较多，即使有着某些保护资源的规定，作为保

护资源的出发点，最终也还是为了生产。例如，

在有些涉海海洋开发行业或部门的法律条款中

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从本行业的角度

讲，这种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是利国利民的。但

实际上，这种法律规定的实质也只是本部门管理

本部门、本行业管理本行业，而在部门之外、行

业之外，法律则成为真空。当本部门、本行业的

经济利益与另一部门、另一行业的经济利益发生

冲突时，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难以进行协调

一?燮爨惫
和解决。因此，渤海的环境管理与全国的海洋环

境管理一样，均缺少一个基本法律对一切涉海活

动进行统一规范，这是当前海洋行政管理工作的

一个最突出问题。

2．海洋行政管理主体地位偏低

长期以来，我国海洋开发事业比较落后，海

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各种海洋

产业之间、沿海经济及海洋产业与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之间、海洋生态环境与人类利益之间出现的

矛盾还不突出，尚未发展到需要独立的政府部门

对有关海洋的各种活动进行集中与协调管理的

程度。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涉海开发

行业活动的不断增加，各种涉海利益集团的矛盾

也在不断加剧，各个涉海行业或部门都从各自的

角度，用各自的管理方式，以部门法律进行开发

与管理。这种管理，往往各自为政，缺乏统筹兼

顾和综合考虑，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海洋开发程

序的混乱。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

力图解决好这种现象。但是，由于我国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不是国务院的直属部委或机构，而是属

于海洋经济主体之一的矿产资源部门的一个国

家局，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不同、职能不同。国家

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本质应该是一切涉及

海洋开发活动“裁判员”，但目前的事实是“裁

判员”接受了一个“运动员”的领导。因此，海洋

行政管理主体这种地位偏低、职能错位的局面，

难以做好海洋行政管理工作。

5．海洋行政管理主体的职能缺位

目前，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讲，还是从国务

院赋予国家海洋行政主体的行政授权谈，海洋行

政管理主体现有的职能、职责和职权，均不能承

担起管理全部海洋事务的能力，许多应有的海洋

公共权力严重缺位。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七十三条规定：“沿海国行使其勘探、开

发、养护和管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生态资源的主

权权利时，可采取为确保其依照公约制定的法律

和规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包括：登临、检

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我国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十二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行使勘查、开发、养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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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时，为确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得到遵守，可以采

取登临、检查、逮捕、扣留和进行司法程序等必

要措施”。国际海洋法和我国法律均作出了统一

规范：我国在主张管辖的近300万km2的海洋

上，具有对一切侵犯我国海洋资源、权益和主权

的行为实施管理，并对侵犯者具有依法实施登

临、检查、逮捕和扣留的权力。但是按照目前的

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务院的行政授权，海洋行政

主管机关是无法完成登临、检查、扣留和逮捕的

职能、职责和职权的。

二、渤海环境保护的基本对策

(一)尽快制定《渤海法》

1．《渤海法》的立法时机已经成熟

首先，20余年来，围绕渤海的区域立法工

作，许多部门和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2000年，

国家海洋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向国家提出

了《渤海综合整治规划及“十五”计划实施方

案》；2001年，由国家海洋局等部委牵头，在大连

召开了“渤海问题国际专题会议”；同时，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也在渤海地区开展了“碧海行

动”；环渤海三省一市地方人民政府对渤海实施

区域海洋立法的呼声也一直很高；环渤海18个

城市市长联席会议，10余年来一直呼吁尽快实

施渤海的海洋立法。其次，我国已经有着相当多

的区域立法的实践，为渤海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1995年8月8日，国务院颁发的((淮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8年国务院批准的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和2010年

规划》；2001年2月21日，国务院颁布的((长江

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2001年10月25日，

国务院颁布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都是

国家实施区域性管理所颁布的区域行政法规，这

些不同类型的行政法规的制定，为渤海的立法工

作提供了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再次，国外区

域海洋立法和管理的实践也为渤海海洋立法工

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例如：在日本，日本

濑户内海成功治理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国外海

2垦

洋区域立法和管理的实践经验。

2．《渤海法》是渤海的行政“宪法”

《渤海法》的制定不是国家某一行政主管部

门的法，更不是国家某一行政主管部门或涉海行

业部门意志的体现。它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

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执政阶级的意志的体

现，是渤海的行政“宪法”。

((渤海法》是综合渤海全部行政管理内涵的

根本大法，是我国海洋基本法在渤海的一个具体

体现，是我国其他专项海洋法律在该大法中的浓

缩，该法将内以“宪法”为依据，外以《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为基准，针对我国海洋领域和资源的

特殊形式，确立我国海洋的基本法律制度，从基

本法律上确定渤海及其环渤海地区涉海事宜在

我国大棋盘的法律地位；针对当前我国渤海海洋

公共权力的设置过于分散，不符合渤海海洋形势

发展的实际要求，确立渤海海洋公共权力的统一

性、渤海海洋行政管理主体的统一性、渤海海洋

执法队伍和职权配置的统一性；针对我国渤海海

洋行政管理的实际的需要，确立海岸线、领海基

线、内水、海岛、领海等一系列海洋界线和区域的

基本法律制度；针对我国渤海涉海行业和部门在

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确

立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开发行业管理的基本法

律制度，明确海洋行政管理对涉海行业管理的法

律地位。

5．《渤海法》立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要注意接受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制

定海岸带法的教训。渤海虽然是一个面积很小的

海，但它所涉及的国内问题，与整个海洋立法工

作无大的区别，有些局部问题，甚至比整个海洋

立法还要难一些。我国中央有关资源开发行业部

门的涉海活动，涉及10余个行业部门，规范海洋

各种资源开发活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上百部

之多，国家各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军

事机关涉及渤海内容的法律、法规也非常多，几

乎包括刑法、民法、宪法、经济法、行政法、行政

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全部的部门法；沿渤海三

省一市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也制定了一批地方

行政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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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渤海法应该制定成一部关于调整和规

范一切涉及渤海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活动的行政法。

其次，渤海法要突破原有海洋行政法和一切

涉海法律的传统立法老路。海洋公共权力的设定

只能由一个专门海洋行政主体负责实施，即使设

置辅助行政主体参与部分工作，这个主体也不能

是有任何资源开发行业或部门利益的主体。否

则，会影响到足球比赛“公正、公平”的原则。

再次，渤海法的制定要充分考虑陆域对渤海

环境的影响。例如，渤海的环境保护问题，其

80％的污染物质不是来自海洋本身和海洋上的

人类活动行为，而是来自陆域污染、海岸工程建

设、径流和大气漂移等陆域活动，仅从海洋本身

考虑将不能解决渤海的全部环境保护问题。因

此，渤海环境保护的问题，就要把很大的人力、

物力投入到环渤海径流和海岸工程建设中去。从

国家利益上讲，这种分工最好的办法是将海岸线

以上的环境保护问题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将来自

海洋自身和人类涉海活动造成的海洋污染交由

国家区域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者的共同目

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最终以二者的“行动”达到

“碧海”之目的。

(二)进行海洋公共权力的国家整合

1．进行海洋公共权力的国家整合时机已经

成熟

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我国涉海管理的体

制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国家从未在海洋行政

管理体制问题上作出重大决定。20世纪60年代

以前，我国海洋开发行业主要是渔业捕捞和海洋

盐业；70年代我国的海洋运输业有了一个大的

发展；80年代海洋石油经过10余年的勘探和试

生产，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90年代，海洋矿

产业、海洋养殖业、海洋旅游业的发展，加剧了

涉海海洋开发部门和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

盾，随着涉海海洋行业和产业部门的逐渐增多，

海洋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会越来

越多，我国由各专业部门和行业部门自律式的传

统及海洋管理模式必然会越来越受到冲击。温家

宝总理在2002年8月4日的一个文件上曾经批

型喾0德壁ee∽“强网—■∥溪

示过：“海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要加强，管

理要统一、有序、有力，各有关部门要职责明确、

密切配合。此事议过多次，问题仍不少。请马凯

同志再商海洋、农业、交通、环保、外交编制部

门，做出几条明确的规定”。温总理的批示，深刻

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出

路在于适时调整国家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尽快进

行海洋公共权力的国家整合。

2．海洋公共权力整合的格局

新华社于2004年3月20日公布，我国2003

年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其海

洋产业产值基本结构如下：(1)海洋渔业占

28％；(2)海洋交通运输业占16．26％，(3)海

洋旅游业占24．92％；(4)海洋电力和海水利用

业占8．48％；(5)海洋船舶工业占5．26％；

(6)海洋油气业占4．66％；(7)海洋化工业占

1．22％；(8)海洋盐业占1．19％l(9)海洋工程

运输业占0．64％；(‘10)海洋生物医药业占

0．49％；(11)海滨砂矿业占0．04％I(12)其他

产业占8．84％。

新华社公布的这一数字：在本文的研究中并

不重要，但给出的12项海洋产业产值结构分配

行业或产业部门分布，却明确确立了海洋公共权

力整合的格局。作为涉海实施海洋开发的12个

开发行业或部门，它们共同构成了海洋经济的市

场主体，这些涉海行业或专业部门实施海洋开发

和利用的目的，是经济活动的利益获取者，也是

相互的竞争者。如果用一个共同的述语来概括的

话，则它们都是“用海者”，即它们都是海洋经济

利益的“运动员”，各自的主管机关或部门都是

各自行业或专业经济利益的“教练员”。这一现

实问题解决的依据，布坎南的“足球比赛”理论

已经给出了一把钥匙，即政府在海洋经济的市场

中，既不能提任教练员，也不能够担任“运动

员”，只能担任“裁判员”。因此，海洋公共权力

不应分布在“运动员”或“教练员”之中。

5．海洋公共权力的内容

海洋公共权力与涉海行业、专业产业部门的

行政管理权力的存在，是构成我国海洋行政管理

的共同的国家权力，两者并无矛盾之处，而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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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黔罄
一不可的。涉海行业、专业或产业部门的行业行

政管理只能在未来的管理中，依法进一步加强，

只有涉海各行各业行政管理权力的进一步落实，

国家海洋公共权力的发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从目前我国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现实出

发，我国海洋公共权力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直接

涉及国家海洋权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海洋

经济宏观调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

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管理的权

力；二是有限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公共

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

海洋市场准入等管理的权力；三是提供海洋公共

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

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特殊技能等资格

的管理权力；四是直接关系海洋公共安全、人身

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

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

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的管理权力；五

是企业或其他组织设立后，需要确定涉海经济活

动主体资格事项的管理权力；六是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海洋公共权力。

(三)国家应当将渤海或海洋工作纳入国家

发展战略和规划之中

1．国家应制定“第五地带”的国家发展战略

我国已经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但至今未涉

及海洋的发展战略规划。新中国成立以来沿海地

区的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一是1949—1972年。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全

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

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

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

须大力发展”。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和当时国家所

处的政治、军事形势，使沿海地区失去了发展机

会；二是1972--1978年。1972年2月28日中美

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对立的结

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进入了第一次调整

时期，战略重点开始由内地向东部，尤其是沿海

发达地区逐渐推移；三是1978—1992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扩大开放方面，继1980

年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后，

星曼

1984年又开放了14个港口城市，随后又把珠江

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辽

东半岛定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七五”期间

(1986—1990年)国家又实施了“三大地带”战

略(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四是1992

年以来。1992年国家作出了浦东开放开发的战

略决策，香港、澳门相继回归，2004年，国家又做

出了“振兴东北”、“第四地带”的发展战略，使

我国北部沿海有了一个大发展的机遇。综观我国

沿海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发展历史，国家始终未将

海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另外，从渤海和海洋的

重要性来讲，国家必须把渤海或海洋工作纳入国

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之中。首先，从国家安全角度

讲，我国的陆域边界问题，除了与印度尚未进行

边界划分外，陆域的边界划分问题已经基本解

决。但是，海洋的边界划分问题，至今尚未与任

何一国完成海洋的边界划分。毗邻国家的海域划

界，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另外，我国的台

湾回归问题虽然是国家内部事务，但一些重大问

题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际因素的存在。其次，

从国家海洋资源权益讲，周边国家在我国或与我

国争议海域任意开采海洋石油，开展海洋旅游，

进行海上捕捞，实施海洋勘探，都严重侵犯了我

国的海洋资源权益。再次，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

增长，陆地资源的日益枯竭，海洋资源的利用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向海洋获取资源是全

人类的发展方向，这些都决定国家必须将渤海或

海洋工作这一“第五地带”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

规划之中。

2．《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要落到实处

2003年5月9 El，经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这一规划纲要，是

我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一切涉海行业和部门

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本部门、本行业、本

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

从这一纲要实施一年多来的情况看，存在着一些

需要解决的方面和问题。一是在全国海洋经济规

划纲要和省级海洋经济规划纲要之间缺少一个

区域海洋经济规划纲要的空间。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规定和我国的一贯主张，可划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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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管辖的海域面积近300万km2，我国的领海面

积是38万km2。地方政府在进行海洋经济规划

纲要时，一般仅限于12海里之内，即使省级海洋

经济规划全部结束，那也仅仅是38万km2，剩余

的海域还是处在规划范围之外，不能达到二级规

划的全部目的；二是涉海各行各业的海洋开发利

用和保护的规划几乎处于空白。《全国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纲要》不仅是规范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的法律制度，而且也是规范一切涉海海洋开发利

用部门和行业的法律制度，一切涉海海洋开发利

用部门和行业应该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纲要》的基本框架下，制定出各行业和部门的经

济发展规划，并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

核或报批。因此，《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

要》的实施，无论是在纵的方面，还是在横的方

面都存在着亟须解决的问题。只有在纵横相互衔

接，并构成一个合理网络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其

实施规划的目的。

(四)渤海的环境治理需要协作分工

渤海的环境治理，不仅是渤海海域自身治理

的问题，而且需要广泛的协作与分工。渤海的海

洋污染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海洋开发利

用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二是径流水系带入的污

染物质；三是城市群生产、生活排入的污染物

质。就其对渤海污染物质的入海量来讲，20％来

自海洋开发活动，30％多来自径流水系，40％多

是来自沿海城市群生产活动。因此，仅仅做好海

洋开发利用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渤海的环

境治理是不能做好的，重要的是做好径流水系和

沿海城市群入海污染物的工作。从有利于渤海环

境治理，便于分工协作来讲，可作如下考虑。

1．渤海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环境保护管理

工作

渤海海洋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主要由

渔船、商船、军船的海上活动，海洋矿产和海洋

石油勘探开发活动，海洋工程建设活动，海洋疏

浚和废弃倾倒活动引起的。这一工作由国家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负责，一切涉海海洋开发活动

主体或海洋经济主体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不再

实施海洋公共权力的职能，体现在国家海洋环境

摹燃O察cean蹙雾霪窭疆图——_酽。雾

保护的公共利益上，不再担任“裁判员”的角色，

以此达到统一渤海海洋环境保护的公共权力的

目的。这一工作若能实现，则渤海的环境保护工

作将能完成1／5。

2．沿渤海径流水系入海的污染物质的管理

工作

沿渤海入海河流共有40余条，这一工作由

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牵头，联合沿岸水系流域

地方人民政府和流域管理机构共同负责。这一工

作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做好了人海流域水系的环

境保护工作，不仅是对渤海环境治理的贡献，对

当地政府、当地人民都是利国利民的事，它所带

来的积极因素和利益甚至远远要超过对渤海保

护的因素。例如，黄河是渤海的主要入海河流，

也是带入渤海污染物质最多的水系。黄河流域涉

及山东、河南等八个省市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

作，因此国家环保部门协调好各方关系，共同做

好黄河水系的环境保护工作，则会对渤海的海洋

环境治理作出重大贡献。辽河涉及辽宁、吉林、

内蒙古三省区和松辽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海河涉

及了天津、河北、北京三省市的工作，这两条河的

环境治理工作已经列入国家“十五”重点流域区

域(三河、三湖)的治理范围。总之，渤海径流水系

入海污染物质的管理如果完全到位，则渤海的环

境保护工作将完成30％。

5．环渤海城市群生产、生活排入海洋的污染

物质的管理工作
、

环渤海城市群生产和生活排入海洋的污染

物质主要有：城市生产、生活污水，沿渤海排污

I：1，海岸工程建设，拆船厂生产活动等。这一工作

由环渤海四省一市各级人民政府牵头组织，环渤

海城市群生产、生活排入海洋污染物质的治理工

作，要充分利用国际的先进环保经验和技术，要

普遍开展“环保工程”，注重末端治理和环境保

育；积极推进“清洁生产”，注重生产过程控制和

废弃物最小化；研究发展“生态产业”，达到系统

耦合和生态优化。这一工作如果完全到位，则将

实现渤海的入海污染物质减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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